
 

银河证券 

关于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银河证券作为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

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0 年 2月 12日，我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发的《关于给予

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的决定》（股转系统发

[2020]95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纪律处分主体及任职情况 

当事人： 

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山东省海阳市龙山街道海滨西路海益

宝产业化园区。 

范立强，1969年 10月出生，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公司董事长。 

二、相关事实 

经查明，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益宝）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海益宝于 2016年 7月 27日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六路支行签署《保



证合同》，为海益宝控股股东山东玖龙海洋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玖

龙）在该行的长期借款余额 9000 万元作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27

日至 2017 年 7月 26 日。对于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海益宝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 8月 23日，青岛银行诉海益宝，山东玖龙及范立强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诉讼标的金额合计 90,781,267.73元。海益

宝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诉讼事项。 

三、处罚依据及结果 

2019 年 9月 10日，全国股转公司业务部门向海益宝、范立强发送纪律处分

事先告知书，9 月 11 日海益宝提出申辩。理由如下：1.公司一直未收到关于上

述诉讼的传票及涉诉通知书等相关涉诉文件。2.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已经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和 2019 年 4 月 23 日做了两次公告。3.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范立强均

认为其签字/盖章的空白合同目的是为办理续贷手续，但是实际青岛银行并未给

控股股东办理续贷，因此担保合同并不成立。 

经核查，2016年 8月 21日，青岛银行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

民事起诉状，起诉海益宝及范立强。2017年 2 月 2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16）鲁 02民初 1320号”民事判决，海益宝及范立强不服，于 2017 年 3

月 24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因此海益宝知悉诉讼时间不晚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应在知悉诉讼时间后两个交易内披露诉讼情况，但公司迟至

2019年 4月 23日进行披露。因此海益宝的第一项申辩意见不成立。 

2017 年 1月 20日海益宝披露的公告是控股股东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海益

宝并未披露相关涉诉信息，2019年 4月 23日披露的公告披露的是补发涉诉公告，

两份公告不能证明海益宝及时的披露了涉诉公告。因此对海益宝的第二项申辩意

见不予采纳。 

2017 年 2月 2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 02民初 1320 号”

民事判决，判决海益宝及范立强于 2016年 7月 27日与青岛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有效。公司及范立强不服，于 2017年 3月 24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

2017 年 10 月 31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鲁民终 102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此对海益宝的第三项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海益宝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第 1.5条、第 4.1.2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股转系统公

告[2013]3 号）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范立强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业务规则》第 1.4 条、1.5

条的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纪律

处分委员会审议，根据《业务规则》第 6.2条、第 6.3条规定，做出如下纪律处

分决定: 

（一）给予海益宝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诚信档案； 

（二）给予范立强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诚信档案。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给予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的决定》（股转系统发[2020]95 号），挂牌公司及挂牌

公司董事长范立强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给予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

入诚信档案，对公司声誉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未及时履行对该处罚决定书的信息披露义务，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三、 主办券商提示 

我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将上述纪律处分决定书发送给海益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按照规定，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自收到该纪

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及

时披露相应信息。截至目前，我司未收到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该处罚决

定书的相关披露资料，主办券商提示：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

工作存在缺陷。主办券商将继续追踪公司各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督导公司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公司及相关人员加强信息披露的培训学习，并将持

续关注其公司治理及经营情况，视情况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风险事项，

慎重作出投资决策。主办券商已多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给予海益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纪律处分的决定》（股转系

统发[2020]95 号） 

 

 

 

 

银河证券  

2020年 2月 14日  


